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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案案说说法法：：与与交交通通事事故故有有关关的的工工伤伤认认定定

出了工伤不要慌 这些常识要知道
本报文登11月14日讯(通讯

员 林光明 唐晓红) 发生
工伤怎么办？如果不幸发生了
工伤，该怎么保障好自己的权
益？工伤认定的程序有哪几步,
该注意哪些问题，文登区社保
中心来一一解答。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规

定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

当认定为工伤:

(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

害的；
(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

场所内 ,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

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

伤害的；
(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 ,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

力等意外伤害的；
(四)患职业病的；
(五)因工外出期间，由于

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

故下落不明的；
(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

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

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

车事故伤害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另外 ,还有三种情形也可
视为工伤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
岗位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
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因
工外出期间 ,由于工作原因受
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
的；职工原在军队服役 ,因战、
因公负伤致残 ,已取得革命伤
残军人证 ,到用人单位后旧伤
复发的。

发生工伤，首先要去医院。
紧急情况下，可以先到就近的
医疗机构急救，情况稳定后，再
转到签订工伤服务协议的医疗
机构就医。这时候，所在单位需
要为伤者先垫付医疗费用，在

进行工伤认定后，再手工报销

医疗费。

治疗的同时，要及时进行

工伤认定。工伤认定是有时间

限制的，原则上需要由所在单

位在30天内向社保行政部门提

出申请。如果单位没有按规定

申请工伤认定，伤者家属或工

会也有权提出认定，有效时间

是事故发生或被诊断为职业病

开始的1年内。

申请工伤认定时，需要准

备相关材料。包括工伤认定申

请表、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医疗

诊断证明或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等。上交材料后，社保行政部门

经过调查核实情况，会在2个月

内做出工伤认定决定。被认定

为工伤的职工，就可以得到工

伤保险支付的医疗费、住院伙

食补助等费用。

有伤残要申请劳动能力鉴

定。如果因工伤导致残疾、影响

劳动能力，伤者还要申请劳动

能力鉴定，鉴定出劳动功能障

碍级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伤

残等级，以及生活自理障碍级

别。根据最终的鉴定结果，伤者

可以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伤残津贴待遇和生活护理费。

工伤保险还给工伤职工提

供了工伤康复服务。康复期间，

伤者仍然享受医疗费、单位发

的停工留薪待遇和住院伙食补

助费。伤者如果经劳动能力鉴

定需要安装假肢、矫形器、轮椅

等辅助器具，工伤保险也可以

报销。

工伤保险赔偿项目有 :医

疗费、伤者住院期间的伙食补

助费、生活护理费、辅助器具

费、工伤期间的工资、交通食宿

费、丧葬补助金、一次性伤亡补

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根据

受伤情况,确定赔偿项目。发生

工伤后，原则上是由单位向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申请 ,相关

待遇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如

果单位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 ,

那么就由单位支付。双方对此

有争议的话 ,可以申请劳动仲

裁。

本报文登11月14日讯(通讯

员 都慧 王波) 《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

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

认定为工伤。出了交通事故，怎

样才算工伤，通过下面的三个

案例相信大家会有所收获。

付某在为单位出车时，因

疲劳驾驶在高速路上与一辆面

包车相撞，导致一死两伤，付某

也在事故中受重伤。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付某有期徒刑1
年6个月。公司认为，付某在事

故中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且已

被法院判罪，不应认定为工伤。
付某的亲人只好向社会保险行
政部门申请工伤认定。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
司机付某是在执行本单位工作
任务时发生的交通事故，鉴于
司机行业的特殊性，付某的情
形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
条第(一)项“在工作时间和工
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
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之规定。虽然付某已被法院判
处交通肇事罪，但其并非故意
犯罪，而属于过失犯罪，不在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应排除
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
形中。所以，依法应认定付某为
工伤。

袁某驾驶轿车和公司负责
人孙某去外地出差，在公路上
与一辆大货车相撞，造成本人
受伤。交警认定袁某在该起交
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大货车
驾驶员负次要责任。社会保险
行政部门认定袁某为工伤，公
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司认为，这起交通事故是由
袁某造成的，袁某负主要责任，
不应被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
袁某虽然在该起交通事故中负
主要责任，但袁某是在为公司
出差的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
袁某的情形符合《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因工外
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
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应当认定为工伤。”之规定。应
属于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

原因受到伤害，将袁某认定为
工伤并无不当。法院维持了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决定。

魏某在驾驶车辆上班的途

中，与同属上班途中的郑某相

撞，两人均当场受伤。交警部门

认定魏某负全部责任。之后，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魏某不属

于工伤，郑某为工伤。魏某所在

公司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魏

某所在公司认为，两人都是在

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既然

郑某能认定为工伤，魏某也应

认定为工伤。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为，
郑某是在上班途中受到非本人

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符合认
定工伤的情形，应认定为工伤。
魏某虽然也是在上班途中发生

交通事故，但魏某负全部责任，

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情形，不应

认定为工伤。法院维持了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结论。

同起事故的两人之所以出
现了截然不同的认定结果，适
用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六)项规定：职工在上
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
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
的，应当认定为工伤。需特别注
意的是，根据有关规定，“非本
人主要责任”事故认定应当以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交通运输、
铁道等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
定书、结论性意见或人民法院
生效裁判等法律文书为依据。

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工伤认定需担责

本报文登11月14日讯(通讯
员 刘苏庆) 皇某与某公司签
订了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为其
参加了工伤保险。2月14日，皇某
在上班途中发生自己无责任的
交通事故，后经抢救无效次日死
亡。事后，公司在4月14日才为其
申报工伤，工伤认定之后，公司
及死者家属到社会保险行政部
门领取相关待遇时却被告知公
司未在30日内申报工伤，申报之
前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
公司负担。

公司未在规定时间内申请
工伤认定，是否应担责？社保中

心工作人员解释，公司虽为皇某

缴纳了工伤保险费，但却未在事

故发生后的规定时间内为其提

出工伤认定申请，也未遇到特殊

情况，或者就算有特殊情况也未

申请延长时限。根据《工伤保险

条例》规定，从事故伤害发生之

日起到工伤认定申请受理之日

止，期间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

由用人单位负担。职工因工死

亡，其近亲属按照规定可领取丧

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

次性工亡补助金，这些待遇是职

工死亡时就实际产生的。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

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

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

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

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

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

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在规定

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

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

单位负担。

司机肇事获刑，

能否认定工伤？

出差路上发生负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能否认定工伤？

同属上班途中交通事故，

能否都认定工伤？

可以认定为工伤的情形有很多

工伤认定有时限要求，
伤残需工伤鉴定评级

如果不给职工缴社保，
工伤待遇全部由单位承担

问：我们公司注册地在环翠区，但是现在出工伤的
工作地点在文登区，我要申请工伤认定，该去哪个区的
社会保障部门呢？

答：向环翠区人社部门提出申请。从业人员因工作
遭受事故伤害的，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
起30日内，向单位注册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
请的，从业人员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在自事故伤
害发生之日起1年内，向单位注册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姜玲
问：2017年从文登的单位离职，现在青岛工作，请

问申请社保转移到青岛需要哪些材料和流程？
答：如需将在文登缴纳的社保转移至外省市，请持

本人身份证原件至文登区社保中心打印《基本养老保
险参保缴费凭证》和《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凭证》，并
交 至外省市社保经办机构申请办理转入手续。

黄燕华
问：领了新的第二代社保卡，旧的第一代没有回

收，旧卡会停用吗？需要把里面的余额转到新卡里面
吗？

答：领取新的二代社保卡后默认启用日为次日，新
卡启用的同时旧卡作废，旧卡中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
余额也会转到新卡上，可以在领卡后的第二天使用新
卡。

王军伟

社保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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